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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第七款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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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學生。 

壹、前言 

我國「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動保

法）在全球環境保護的氛圍下，於民國八十

七年公佈施行。訂立此法的宗旨不外乎以保

護動物為首要，動保法實行以來，很多相關

的配套措施有法的依據而顯得運行得宜。動

保法中對於流浪動物的配套處置，明確指示

了有關的收容單位，因此，如同動物收容

所、中途之家等公私立機關的設立，皆試圖

解決動物在人類場域上所遭遇到的種種問

題。我們都知道，保護動物的行為不僅僅是

依循法條的制定精神，同時這也是人類對動

物生命的一份尊重。儘管從法律主客體的角

度切入，動物本身是屬於客體的部分，然而

在尊重生命的基調中，人類其實是無法否認

動物本身擁有自主的生命權利。如果因為動

物在法律所處的位置而對其本身生存權有相

牴觸甚至排擠的現象發生，那麼，反觀制定

法條的人類，我們是否就過於強化自己的能

力而偏離最初試圖保護動物的原意了？在動

保法部分條文中，可以發現的是，對於動物

的生死決定，現行實際的人類作為卻可對此

作出干涉，而且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干涉

的程度卻無明定的標準，亦即人類的行為是

否過當卻無"法"規束，人類恣意的展現權力

在保護動物的動保法內不諱言的就成了一股

無可抗拒的恐怖力量。動物的生存權利在人

類權力的介入之下，兩者失去了平衡點，而

此平衡點的喪失也使得法的正當性遭受到嚴

厲的質疑，這是我們在行為時可能會面臨到

的疑慮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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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此，本研究者將針對動保法第十二

條第七款：「對動物不得宰殺。但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在此限：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廠所，

經通知或公告逾七日而無人認領、認養或無

適當之處置者。」揭示法條當中矛盾與不完

備之處，進行檢視並試圖找足條件解決困

境，為法的正當性增添其穩固。 

貳、問題提出 

動保法的制定是人對於動物生命尊重的

相對延伸，而這個延伸的背後蘊含著或者更

進一步的說是我們對動物權利的承認，表示

動物也應該有自己的生命決定權，可是，在

此卻可以發現，動保法第十二條第七款的細

目規定變相地對這個動物權利有所限制，而

這個限制就是人類強力投射主觀意識的結

果。在動物權利與人類權力拉扯的情況下，

動物權利似乎被犧牲了。因著此思考邏輯，

我們就不免懷疑，法條既涵蘊著動物自身的

「權利」，我們有「權力」去剝奪它嗎？在

動保法第十二條第七款中的確指示了人類可

以擁有此權力，進一步的還能夠去實行，因

此，此條款的正當性實在令人質疑。同時，

我們可以發現的是在逾七日可進行隨意處置

時，宰殺竟然也包括在內。如果宰殺是可允

許並且是合法的，那麼宰殺也算是種保護

嗎？這顯然是相當吊詭的想法。於此，以下

我們將對動保法第十二條第七款作一系列的

問題探討。 

一、七日處置的正當性 

動保法第十二條第七款的七日期限無

疑宣判了動物的死刑，從收容動物的情況

去了解，我們可以知道，動物被置放在動

物收容所中自然是由於某些特殊因素，最

為人熟知的就屬流浪犬收容中心。遊蕩在

外的犬隻經通報被送至動物收容中心，然

而收容中心卻無法妥善照顧這些流浪犬，

諸如空間不足、人員照顧不周全等公私立

機關最初沒有設想完備的現實問題，在犬

隻相繼進入收容所中，一一浮現出來，如同

2002年 2月花蓮爆發的狗吃狗事件（註一）

即明顯指出收容所本身缺乏流浪犬安置的

管理配套。如果流浪犬在收容中心可以得

到完善的照顧，那麼，還需要訂定第七款的

宰殺條例嗎？探尋第七款制定的用意，或許

就是顯示了台灣收容所能夠幫助的極限。 

誠然，由於流浪犬抓不勝抓，收容所

增加的速度不比犬隻數量成長的速度，再

加上每間收容所承載的數量有限，同時人

手的配置也稍嫌不足，因此在這些原因交

雜下，一方面我們要保護流浪犬，一方面

卻無完善的地方安置及人員的搭配，而第

七項則是無計可施之下的伴生物。如果對

此而將動物的宰殺合法化，那麼我們就不

免懷疑，在收容所的七日又是如何使之正

當？逾七日無人認領、認養或無適當之處

置者得以宰殺，為何不是「六日」、「八

日」亦或是「九日」？七日的標準如何判

定出來的？七日的期限就能因此決定了動

物的生命嗎？如果我們不去了解七日的涵

義及尋求其正當性，那麼受到傷害的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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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動物的寶貴生命，也恰恰打擊著人類所

自以為理性的正義。 

二、宰殺也是一種保護？ 

動保法第十二條第七款裡逾七日得以隨

意處置的法條內容其實暗藏著許多問題。法

條明示第七款的合法性時，我們不免可以發

現有一疑慮：給予相關單位隨意處置的權

力，其處置的方法－宰殺竟然也包括在內，

而且這亦是第十二條一開始的行文所表示

的。動保法第十二條第七款所允許的宰殺，

對於動物而言，是生命自主的被迫讓度。聲

稱以保護為名的動保法，其內容卻發現有違

背保護之意，那麼，我們是否以「保護」之

名，行「宰殺」之實呢？甚至，我們所謂的

「保護」在某種程度之下會不會與「宰

殺」劃上了等號？ 

動保法第一條指出為尊重動物生命及

保護動物，特制定本法。此條是謂人類對

於動物保護行為的最終旨意。不容懷疑

的，我們都需要一份尊重生命的心，不僅

對於人類，還須擴及動植物層面，這是人

類意識的階段性進程。然而，就實際現況

作觀察，人類基於生存，對動物還是會有

宰殺行為的出現。一般而言，人類並非對

每一種類的動物擁有生殺大權，因為歸根

究底，動物在人類的環視之下也被分類了

（註二）。因著不同時間、地點以及主觀

者所受之的風俗影響，對於不同屬性的動

物所具備的態度亦因此有所差異。台灣部

分人民視家禽的宰殺為合理，這不是法條

所賦予的正當性，而是人民長久以來維持

生活的飲食模式，而此點其實並無保護不

保護的疑慮，對此，我們需要探討的是另

外一種。 

有沒有一種動物在人類的分類之下是

處於模糊地帶的呢？我們所稱最忠實的夥

伴－犬隻，或許就是其中一例。我們不會

隨意將小狗宰殺來做食物，這是因為我們

對狗這動物界定為一種寵物的形式陪伴著

我們。在人類所能觸及的程度之下，犬隻

的動物地位其實比家禽還來的高，這是不

可否認的。基於此，犬類在某種程度上勢

必需要得到更多的照顧與尊重，不可以因

我們的恣意而成為佳餚上的一道美食。如

果犬隻需要我們的保護，那麼動保法第十

二條所列舉的可宰殺情勢是否就與保護之

意相衝突了？ 

捎、解決方案的可行性思考 

上述疑慮的提出是針對動保法第十二條

第七款，人類權力過度凌駕於動物自主生存

權利之上，明顯與制定動保法的原意相衝

突，而衝突的事實正顯示了：(1) 動保法第十

二條第七款的出現是基於人類現實上問題而

產生，其正當性的缺乏使法所賦予的合法性

消失殆盡；(2) 逾七日可任人處置的情事，宰殺

也不諱言包含於內，顯然違背保護的事實。 

動保法因為第十二條第七款的存在遭受

到前所未有的質疑，鑒此，本研究者將擬出

下列可行的解決方案，為動保法探尋可能的

思考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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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法撤除其條例 

如前文所述，動保法第十二條第七款是

基於現實上的考量，而此考量在人類毫無正

當性根據的同時，允許了人類權力的過度凌

駕。法條制定的目的之一，自然是由著時代

的發展而成，而我國動保法在全球性的環境

保護鼓吹之下，能夠三審定讞實屬對動物有

保護的積極作用。然而，動保法第十二條第

七款的制定明顯是由著人類實際作為產生的

問題無法正面提出解決方案而延伸出來的法

條，從保護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有理由要

求此款消除。 

誠然，不適合的法條可以被更動，以確

保法的完備，然而，消除法條只是治標不治

本的方法，那些收容於動物處所的動物並不

會因此而受惠，同樣地，人類的修法行為也

會面臨到另外的問題。首先，在收容所內的

動物逾七日可望因此而有活路，但是動物收

容所內能收容的動物畢竟是有限的，相較於

其他還未進入收容所的動物流落街頭，同樣

是動物卻有差別待遇，動保法內聲稱的保護

動物會不會也僅僅保護「在人類設置場所之

內的生命」？對同屬性的動物進行等差的對

待，難道這也足以算是「保護」嗎？再者，

如果刪除法條，收容所內的動物流動率將會

有下降的趨勢，使得動物間的傳染性疾病發

生頻率上升，而此現象導致社會成本的增加

亦是可以預料到的，那麼，我們可以發現，

草率的刪除法條卻使陸續的問題層出不窮，

這一方法的執行的確還須再加以磋商。 

 

二、增補其他條件使之同時並立 

既然刪除法條會產生一連串的問題，那

麼，或許我們可以另尋其他的解決方式，換言

之，在不刪除法條的情況下，增加其他條件以

補足動保法第十二條第七款的正當性。而在

此，我們必須清楚地明白動保法第十二條第七

款當中「宰殺」與「保護」之間的衝突，所以

當試圖謀求其他條件的增補時，其目的是要

消弱宰殺與保護之間的尖銳性，亦即，我們

行使的法定宰殺是一種對動物的實質保護。 

然而，從認識論的角度切入，人類與動

物是獨立的個體，即便是同屬性的人類，也

不可能完全知道對方的思考與意識，既然如

此，我們人類又怎可以完全了解動物的心情

狀態？更甚者，竟然以「人類自己主觀判定

動物苦痛」之名，行名正言順的宰殺。同

時，在生命神聖性的基調下，絕對不可能有

一種方式宣稱藉著宰殺的行為可以讓死的結

果比活著還要好。假若我們認為人類可以找

到一行為，使得死的結果比活著好，則是因

為人類覺得動物的生命可以理所當然的犧

牲，而這個犧牲目的只是為著人類自己，根

本不是因為關心動物本身的生命。由此，我

們察覺到宰殺與保護二者之間明顯處於矛盾

的狀態，換言之，儘管再嚴謹地限制宰殺的

行為，終究與保護背道而馳。 

肆、結語 

我們可以發現上述方案並無法切確地對

動保法第十二條第七款提出有效的解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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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物生命自主權與人類可干涉動物生命的

權力之下所產生「保護」與「宰殺」的矛

盾，似乎不是修法或撤法二者之間抉擇的問

題，而是需要藉由其他思考方式為此解套。 

動保法第十二條第七款是針對動物收容

所裡流浪動物的剝奪生命處置，如果我們無

法針對此做出解決，那麼，勢必需要從產生

流浪動物的上游－飼養動物的行為進行探討

並且反省。依此，我們對於跟流浪動物相關

的法律條文必須嚴加審查，特別是在飼主飼

養行為的管理上，給予飼主承擔飼養動物的

法律責任，違反者依據法條祭出嚴厲的罰

則，而同時也很重要的是，確保各級單位依

法強制執行、徹底落實，方能有效杜絕飼主

任意拋棄動物的行為出現。 

我們都曉得動保法不僅僅是保護動物的

法律，尤其在保護流浪動物方面，它亦是在

增加飼主不得任意拋棄寵物的責任，透過規

定飼主的飼養行為，進而達到保護動物的目

的。有人認為，法律對人類而言是一種最基

本的道德規範，然而，對我們而言，在動保

法通過的同時，與其說它是人類彼此之間的

法律默示、道德的延伸，更應當將它視為人

類保護動物的事實呈現，因此，為貫徹法的

理念者，除了亦步亦趨地跟著法律走之外，另

一方面更要教育人民養成保護動物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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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而 2006年 3月 5日台中市棄犬留置

場亦發生狗吃狗事件，再度引發人

民的撻伐。  

註二：我國動保法第三條對動物有用詞上

的定義分類，例如：經濟動物、實

驗動物或寵物等其他動物的名稱，

由此可知，人類對動物的分類並非

依據動物本身的天然屬性，而是人

類主觀意識下所產生的非天然性分

類，而法條即為最佳的例子。 


